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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研究“雷经天”溯源人民司法

□ 郝铁川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史，在我看来，都应

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方面的内容。

在教授中国法制史中，我一直觉得现行的教材

存在一个很大缺陷，既没有中国古代执法司法

实践的内容，也没有举国上下守法的内容，中

国法制史基本上变成了中国立法史。为此，我

曾撰写了《中国著名法官评传》一书，试图弥补

当下法制史教材的不足，但仍觉得不到位。因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应该选择哪些人物的

执法和司法实践加以研究，补充到教材呢？我

想，应该选择在民间最有影响力的人。哪些属

于民间最有影响力的人呢？我觉得，就是那些

生前拥有显赫功绩，死后被民众奉为神明的

人。这类由人变成的神，在古代遍布中国大地。

浙江省永康市的胡公祠就是其中一个，

  据公安部原部长王芳同志《毛泽东在浙江

调查研究》一文记载，1959年8月21日下午，毛

泽东同志从庐山返京，途经浙江金华时，在专

列上召集地县负责人座谈。毛泽东同志问时

任永康县县委书记马蕴生：“你们永康什么最

出名？”马蕴生脱口说道：“永康五指岩生姜最

出名。”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什么五

指岩生姜。你们那里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

山上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

了！”毛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

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

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毛

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

重要啊！”

  据《永康日报》2003年6月18日报道，2003年

6月12日，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视察永康，他在方岩胡公祠广场镌刻毛主席语

录的照壁前深情地说：“在宁德当地委书记的

时候，我提出来的号召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把它作为座右铭。”走进胡公祠，看着胡公

事迹的壁画，他说：“我们也要像胡公‘睦邻怀

远’那样招商引资，加强对外合作。”接着他又

对陪同的金华市市委书记、市长说：“减免丁

钱，这是汤黎路（时任金华市市委书记——— 笔

者注）、徐止平（时任金华市市长——— 笔者注）

要做到的，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2003年7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第

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述

了毛主席评价胡公的故事。他说，上个世纪50

年代，毛泽东主席南下视察浙江，途至金华时，

问当地的领导干部，金华什么最有名？大家众

说纷纭。主席说，金华的永康出过一个名人，叫

胡则，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人们所爱戴。

后人为他建了胡公祠，至今香火不断。现在的

很多神，就是过去的人。人们之所以把过去的

人当作神来供奉，敬仰他、怀念他，是因为他生

前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所

以，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心里时刻想着老百

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据《今日磐安》报2006年6月14日报道，2006

年6月13日，习近平同志视察浙江省磐安县，他

在玉山古茶场说：“文物古迹中人变成神都是

有功的，如永康的胡

公、福建的妈祖……要

保护好，要研究、开发、

弘扬民族文化。”

  从胡公的后人胡

联章同志编著的《胡公

故事》可知，人们之所

以把胡则供奉到胡公

祠，绝非偶然，他确实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做

了不少好事。略举几例说明。

  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胡则任广南西

路转运使。时有宜州上报重犯十九人，提请秋

后处斩。胡则细阅案卷，发现多处疑点，于是打

算前往当地复核。往宜州山高路远，又恰逢洪

水泛滥，疾疫流行，因此，胡则的属下劝阻其不

要去。胡则认为人命关天，岂可草率。他不顾自

身安危，毅然前往宜州微服私访。经过一番调

查，确认十九名疑犯中，有九人虽有罪，但罪不

至死，遂予纠正。

  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胡则任福州知

州。此前有一个名叫龙昌期的四川学者，应福

州知州陈绛之邀，给州府官员等人讲授《周易》，

陈绛给了他10万贯酬金。后来发现此酬金是从

国库里开支的，陈绛坐罪罢官，刑部将龙昌期从

四川押到福州，交由新任知州胡则审理。胡则凭

事实、重证据、按律令，当庭宣判龙昌期无罪有

功，10万公金则限期追缴入库。龙昌期听了，既

感激又忧愁，黯然不语。原来10万贯酬金早已被

他用来养家糊口，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清偿。

胡则知悉此事，慨然道：为师领束修（学费），圣

贤所创之规也，千古同理；10万公金当以

本官俸禄扣抵，先生自由了。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胡则任给

事中、权三司使（代理计相）执政财政大

权。当时大宋闹盐荒，胡则建议“盐政改官卖为

商售”。在当时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下，胡则的

建议遭到了强烈反对，但他力排众议，以“通商

五利”再奏，最终被宋仁宗采纳。

  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长江、淮河流域

旱情严重，百姓苦不堪言。已是70岁高龄的胡

则大胆进谏，请求永远免除江南各地百姓的

“身丁钱”也就是人头税。朝臣攻讦胡则只顾

百姓的粮袋，不管朝廷的钱袋，但仁宗感怀这

位三朝老臣的苦心，诏令免除江浙衢婺两州的

身丁钱。

  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胡则寿终，享

年77岁。北宋名臣范仲淹，为他题写了墓志铭：

“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

千载后。”当地老百姓为了感恩，在方岩山等地

为胡则立庙祭祀，尊他为胡公大帝。

  上述胡则的事迹启示我们，编辑那些古代

生前执法、司法为民造福，死后被民众供奉为

神的人的资料，加以梳理研究，总结其特点、

规律，是编写一本《中国古代执法司法实践史》

的重要途径。

法法学学洞洞见见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5月22日，华东政法大学举办“雷经天

法治精神传承系列活动”之人民司法理论研讨会。而在5月21日晚，

大型原创话剧《雷经天》在上海公演，取得空前成功。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说，雷经天是中国共产党法治

建设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开拓者，曾经担任华东政法

大学党委书记、院长。同时，他也是人民司法理论的实践者、捍卫者

和概括者，研究和溯源人民司法是新时代传承红色法治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法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把人民和正义举过头顶”……

这些法治金句代表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理论实践的

“初心和担当”，虽经岁月涤荡却依旧保持着司法为民的本色。

  “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

以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法制传统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西方

法治传统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三大传统，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

要源头。而在革命根据地的法律遗产中，最为核心也最为宝贵的就

是人民司法的理念与实践。因此，探讨延安时期的人民司法，有助

于我们追溯这一重要法律遗产的源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副编

审胡永恒说。

  陕甘宁边区的调解制度对日后产生重要影响。中山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忠说，陕甘宁边区的调解范围极为宽泛，但当时认为调解

并不是判决，调解即是和解，能和解即和解，不能和解则不能强迫，

调解的目的是为了农民团结，少误工、误事。这一东方智慧延续

至今。

  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民则表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其

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法制建设。雷经天和他的战友们通过公正

司法来切实维护陕甘宁边区的法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实现

其应有的价值，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虽然故人已逝，但他们

司法为民的精神却值得怀念和发扬光大。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政

法大学、甘肃政法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院校的10位法学和历史专家

参加了研讨。

法界动态

史海钩沉

□ 殷啸虎

  宋代的职务犯罪基本是《宋刑统·职制律》中

加以规定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利用职务谋取

私利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贪赃枉法的行为；另

一类是履行职务过程中的行政过错行为。前一类

犯罪自不用说，为了督促官员依法履行职责，对

后一类犯罪一旦查实，也要依法惩处，不过在处

理方式上，大都是按照“公罪”，即因公务而致罪，

并且以金钱和官职（罚铜或追官、免官）为替代的

方式进行处理。宋仁宗时对“移桥案”的处理过

程，就反映了《宋刑统·职制律》中相关规定的实

际适用情况。

  “移桥案”缘起于一个普通的行政决定。开封

府陈留县河边的一座桥是宋真宗时从别处移过来

的，由于河道不宽，加上桥墩过密，经常导致船撞

桥墩的事故发生。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开封府

陈留等县催纲（主管河道运输的官员）李舜举建议

将桥迁移回原处，以杜绝撞桥翻船事故的发生。

开封府知府吴育委派开封县主簿杨文仲和陈留县

知县杜衍一同前往勘查，杨文仲和杜衍认为李舜

举的建议可行，于是吴育便安排拆桥移建事项。

  然而，这一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麻

烦。主管国家财政的权（代理）三司使王尧臣认

为，这座桥地处交通要道，移桥多有不便，况且移

桥最终还是要官府掏钱，他对属下户部判官慎钺

说：“自移陈留桥，仅三十年，今忽议徙故处，动费

官钱不赀。”

  此时，开封府已经动工拆桥了。于是王尧臣一

面以三司的名义命陈留县不得拆桥，一面奏请朝

廷委派提点在京仓草场（主管京城粮草仓库）陈荣

古前往查看详情。并根据查看结果，建议不用移

桥，只要拓宽河道分流，就可以解决问题；况且桥

下有许多官私房屋，动迁过程花费浩大，不值得。

  但开封府知府吴育却坚决不同意，“固争

之”。宋仁宗无奈，只得命监察御史王砺再行查看

定夺。而王砺调查的结果，不仅认为开封府移桥

的决定是对的，而且三司所说的桥下有官私房屋

的情形并不属实，桥下的房屋都是当地富豪卢士

伦开设的商铺客栈。这些商铺客栈平日里生意兴

隆，一旦桥拆了，不仅生意受到影响，而且这些房

屋可能也保不住。并指出：都官员外郎王溟此前

来陈留县监税时，卢士伦曾低价将房屋出租给

他，由此得以同他结交；而王溟与王尧臣又是同

榜进士，卢士伦便利用这层关系，通过王溟去劝

说王尧臣阻止移桥。因此，其中“恐私有请求”。

  这样一来，又牵扯出违法犯罪的问题，案件

便复杂化了。宋仁宗启动了刑事调查程序，命工

部郎中吕觉前往开封府司录司（主管京城刑狱的

衙门）主持案件调查审理，结果查明先前三司和

开封府在勘查过程中都有隐瞒和违规之处。于是

由大理寺作出判决，并经审刑院复核，对相关人

员作出如下处理：权三司使王尧臣罚铜七斤（折

抵杖七十），权户部副使郭难、陈留县知县杜衍、

开封县主簿杨文仲、陈留等县催纲李舜举等人罚

铜六斤（折抵杖六十），但都以“公罪”论处；户部

判官慎钺罚铜七斤，提点在京仓草场陈荣古罚铜

十斤（折抵杖一百），都官员外郎王溟追一官，卢

士伦也有官职在身，因此也被追一官、罚铜十斤，

但他们都按照“私罪”处理。

  这一判决主要涉及《宋刑统·职制律》中的两

项罪名：一是“不应奏而奏”。据《宋刑统·职制律》

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

因而对王尧臣罚铜七斤（折抵杖七十），也算是从

轻处理了；二是“有所请求”，即请托。王溟接受卢

士伦的请托，按照《宋刑统·职制律》的规定：“诸有

所请求者，笞五十，主司许者，与同罪；已施行者，

各杖一百。”因此卢士伦追一官，仍罚铜十斤，折抵

杖一百。而王溟也被罚追一官（后以“公罪”改判罚

铜二十斤，相当于折抵徒一年，显然是重判了）。

  判决结果上奏朝廷后，在朝臣中引起了很大

的争论。王尧臣曾任陕西体量安抚使，正是在他

的大力举荐下，范仲淹等才得以被重用。范仲淹

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作为权三司使的王

尧臣自然是他的重要帮手。在这种情形下，范仲

淹不可能坐视不管。但当时朝廷内朋党之争（即

著名的“庆历党争”）闹得很厉害，由于他同王尧

臣的这种关系，如果贸然替王尧臣辩驳，很容易

被扣上“朋党”的帽子。

  于是，范仲淹给宋仁宗的上书中，先是主动

提出了“朋党”的问题，认为在此案中，一些大臣

怕被扣上“朋党”的帽子，“不敢尽心言事”；而自

己身为执政大臣，见审刑院、大理寺“奏断王尧臣

以下公罪内，有情理不圆，刑名未当之处”，不得

不明确指出。然后，从事实和法律层面，针对指控

的两项罪名进行了辩驳：

  首先，移桥的动议早就提出过，而且提过不止

一次，但最终都被否决，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况

且此桥不久前三司还拨款维修过。因此，王尧臣奏

请朝廷对是否移桥进行调查，属于依法履职的行

为，并非是“不应奏而奏”；其次，王尧臣在是否要

拆桥的问题上，主动找王溟了解情况，王溟不过是

据实汇报而已，并不是先接受卢士伦请托之后再

同王尧臣说的，不存在“有所请求”的行为。其余各

人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并非主观过错。

  同时，范仲淹还特别指出，监察御史王砺同

王尧臣“素不相喜”，因此利用这个机会夸大和歪

曲事实，诬陷王尧臣等。与此同时，谏官欧阳修也

上书，列举了王砺的四条罪状，指责他“内挟私徇

情，妄将小事张皇”“欺罔天听，合行黜责”。

  案情发展到这一步，宋仁宗只得赶紧刹车，

各打五十大板。王砺被免去御史之职，贬为邓州

通判；王溟免追官，改为罚铜二十斤；陈荣古和慎

钺也都按照“公罪”处理，其余人员处理不变，由

一起普通的“移桥案”所引发的大案就此了结。需

要指出的是，因为都是按照“公罪”论处，所以对

这些官员仕途的影响并不大。王尧臣此后没几年

就升任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成为执政大臣。

法法律律文文化化

□ 张静杰

  中国古代监察督核机制是由一整套自上而

下、纵横交错的网络组织来保证实行的。为使监察

督核能够收到实际效果，历代统治者采取了检核

簿册、举劾案章、连坐告密、遣吏巡行、牵制监督、

密查侦缉、密奏传呈等方法，具体介绍以下四种：

一、检核簿册法

  检核簿册法是进行监察的常规方法。古代各

级政府部门在年终时汇集各种政务情况，制成簿

册，逐级呈报审查，上级核对簿书，以此鉴定下级

是否完成规定的任务。出于同等目的，监察人员

也经常到各级政府部门去“督促文书”，在检核簿

册过程中，除了检核文书中的错谬和失误之处以

外，对于公文运转是否符合期限和程式，内容是

否有弄虚作假等，都要进行监察。检核簿册是按

照国家和政府部门的“令”“格”“式”等法规进行

的，有严格的工作程序。

  如明代规定检核簿册，一定要按照过、通照、

迟、失错、埋没五等处置。如果出现“文案不立，日

月颠倒”，则要“推究治罪”。对公文簿册进行检

核，驳正违失，可以减少失误，纠正工作中的偏

差，清查积弊和督促官吏的工作，其积极作用明

显。但古代检核簿册，必然要将当时起主导作用

的宗法意识和官僚政治的内容放在重要位置。

二、举劾案章法

  监察人员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朝章礼法的

人和事，称之为“案章”；对违法乱纪的人进行弹

劾，称之为“举劾”。举劾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可

以当朝进行面劾，也可以用书面奏劾。官员接受

弹劾以后，则要暂时离开自己的职任以避嫌等候

君主的批示和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被弹劾的官

员有申辩的权利，有时还允许与弹劾人员在朝廷

或官厅进行对质辩争，使监察人员与被监察人员

之间构成相互监督的关系。

  然而，监察人员拥有举劾权，不管被举劾人

员的辩争是否能够胜诉，都必须先要离任受讯，

是否能够官复原职则成为未知，故此，各级官吏

对监察人员都存在一种畏惧心理。

三、连坐告密法

  连坐告密是在商鞅变法以后长期实行的制

度，告密的范围包括逃避赋税兵役、非议君主吏

师、私藏诗书和“盗贼”等项，涉及范围相当广

泛；与此同时，上至公卿、下至什伍，都必须实行

连坐，这样的做法经常被统治者贯彻到监察制

度当中。

  连坐与告密相结合往往使用十分残酷的手

段，但取得的效果却是短暂的，必然会带来极坏

的后果。匿名告密的盛行，不但使全国臣民战栗

自危，而且还给奸恶小人诬陷良善带来可乘之

机，破坏社会的稳定。

四、遣吏巡行法

  遣吏巡行就是派遣使臣出去，代表君主

“巡”，对地方实施监察的方法是由君主直接操作

的监察手段，也是监察职能深入全国各地的表

现。遣吏巡行在一定时期内曾经起到过澄清吏

治，加强统治的效用。然而，因为所遣之吏拥有

权力过大，又缺乏制约的机制，所以许多遣吏依

恃特权而肆行威福，揽权蔑法，甚至贪赃索贿，有

意制造冤狱。

  有鉴于遣吏巡行的诸多弊端，滋长了对派遣

官员的不信任，有些君主便改为委派自己的亲信

宦官或幸臣充当耳目爪牙，直接插手监察事务，

包括对监察系统的检察。但这种做法，不过是以

弊除弊，其弊更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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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大法官论道”

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几个问题在法大举行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5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举办第三期“大法官论道”——— 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几个问题，对民

法典中担保制度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制定和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做了

深入探讨，旨在为我国担保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考和

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

祥，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教授，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民商经

济法学院教授赵旭东，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法律硕士学院党

委书记韩文生等与会，许身健主持。

  马怀德指出，法硕学院举办的“大法官论道”是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把优质

的实践教学资源引入高校的重要探索，是政法学子得天独厚的学

习机会，论坛的与谈专家阵容也十分强大，相信对于法大师生是一

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精神大餐，学校师生一定会受益良多。 

  刘贵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担保制度作为

民法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营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意义

重大。

  赵旭东，法律硕士学院教授刘保玉、王毓莹，李曙光等先后谈

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赵旭东围绕讲座的主题就公司对外担保的一系列问题交流

了自己的见解。他赞同刘贵祥综合运用合同法及公司法对公司

法第十六条进行分析的思路，将其解读为既是管理性强制性规

范，也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在该条款规定下，法定代表人越权，

继而影响担保效力，然后根据相对人的善意和恶意确定不同情

况下的效力，而善意与否按刘贵祥所说以当事人对公司决议的

审查为标准是完全允当的。赵旭东对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

任的问题从公司本身无过错的角度发表了否定的看法，与刘贵

祥探讨。

  刘保玉随后也提出了自己对担保制度相关疑难问题的思考。

他认为，司法解释的规定既要考虑学理性，还要考虑司法实践的连

续性与可操作性。以公司担保为例，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由最初的无

须审查决议，到《九民纪要》中对于公司决议要尽到形式审查义务，

再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对于公司决议要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以

及《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对于无须决议的限缩、上市公司“无决议，

无担保”规则的确立，都体现了司法解释对于司法实践经验的反思

与总结，相信随着司法经验的不断积累，担保问题的规定会更加完

善。王毓莹简要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清理工作以及《九民

纪要》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起草情况。李曙光在交流中充分肯

定了司法在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并

赞扬了包括刘贵祥在内的法官群体在推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间

的联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交流环节，在场师生积极向刘贵祥提问，进行交流和互动。

刘贵祥针对师生提出的借新还旧情况下旧抵押权人能不能保留顺

位利益等问题，给出了精彩的解答。

  许身健总结时指出，举办“大法官论道”旨在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他说，法律职业是长期习得的艺术，而非一种技术，

做好职业工作要用心、用情，大法官是法律职业的标杆。大法官让

我们直接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形象，对他们应当表示尊敬，法律职业

应当学习、体会、传扬大法官的经验及故事。


